
重庆市教育学会
关于转发开展全市性社会团体

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

现将《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开展全市性社会团

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渝教办函[2022]24 号）

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组织实施。

一、工作目标

认真组织实施我会分支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完成工作任务；

清除名存实亡的分支机构，整改不规范的分支机构，激活效能不

高的分支机构，切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达到整治要求；实现组

织建设、常规管理、学术行为、财务收支等进一步规范，有效推

进持续健康发展。

二、阶段安排

（一）动员布置。请各分支机构及时传达我会 2022 年 5 月

11日召开的分支机构负责人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会议要求，全面布

置本专委会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二）自查自纠。请各分支机构于2022年5月15日--23日期

间，认真组织实施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务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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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学会

2022 年5 月11 日

落实到位。

（三）配合抽查。2022年5月24日--28 日，我会将对部分分

支机构自查自纠工作进行抽查核实。请有关分支机构做好相应准

备，配合做好抽查核实工作。

三、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整治行动。要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紧迫感抓好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为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扎实开展清理整治。要按照市教委、市民政局有关要

求，严格组织落实自查自纠，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全面反映

整治情况。

（三）按时保质报送材料。各分支机构应于 2022年5月23 日

之前，将填写完整的《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自查自

纠情况表》（附件1）（一式一份）和《专项整治工作总结》（一式

一份）纸质件，报送至重庆市教育学会秘书处 105 办公室，同时

将电子版发送至576139607@qq.com。

市教育学会秘书处联系人：王灿霞（分支机构管理中心秘书），

联系电话：15922720142。

附件：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全市性社会团体分

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mailto:57613960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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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转发开展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

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市级各教育社会团体：

现将《重庆市社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市性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渝社组办

〔2022〕2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执行。一、

高度重视整治行动。市级各教育社会团体要高度重视分

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将其作为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

体现，作为营造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举措， 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紧迫感抓好专项整治行

动。

二、扎实开展清理整治。市级各教育社会团体要严格按照要

求进行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无论是否设立分支（代 表）

机构、无论是否存在问题，均要填报《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

（代表）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附件 1），并形成专项整治工作

总结（包括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实效、经验做法、问题困难以

及意见建议等），一并报送至市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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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时保质报送材料。请市级各教育社会团体于 2022 年 5

月 31日前将《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

（附件 1）（一式壹份）和《专项整治工作总结》（一式壹份）报送

至市教委办公室 317室（地址：江北区北滨一路369号，邮编：

400020），同时发送电子版至 995338273@qq.com。

联系人及电话：吴玉洪，63625322。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6 日

抄送：有关区教委，有关高校，有关直属单位。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5月 6日印发

mailto:9953382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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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社组办〔2022〕2号

关于开展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全市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各全市性社会团体：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规范管理，

维护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良好发展秩序，推动其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发挥正能量，根据《民政部关于开展社会团

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民函〔2022〕18号）

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社会组织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通过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

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清除一批名存实亡的分支（代表）

机构，整改一批不规范的分支（代表）机构，激活一批效能不高

的分支（代表）机构，着力防范化解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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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风险隐患，促进全市性社会团体高质量发展，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时间安排

2022年 4月—8月。

三、清理整治对象

登记在册的全市性社会团体。未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社

会团体，也须按要求报送材料。

四、整治任务
全市性社会团体设立的分支机构（包括专项基金管理委员

会）、代表机构，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入本次专项整治范围：

1.已完成社会团体授权任务和宗旨使命的；
2.超出社会团体章程规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

3.另行制定章程的；

4.名称或业务范围有相同相似的；

5.未按照规定程序设立的；

6.以“中心”、“联盟”、“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

法人组织名称命名的；

7.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重庆”、“重

庆市”、“渝”等字样的；

8.除代表机构外，名称带有地域性特征的；
9.分支（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代表）机

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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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内部管理混乱影响正常运转的；

11.拒不服从社会团体领导和管理的；

12.连续两年及以上未开展活动的；

13.与非法社会组织存在勾连的；

14.未经社会团体授权或者批准，擅自发展会员、收取会费、

接受捐赠、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的；

15.财务收支未纳入社会团体统一账户管理的；

16.开设独立银行账户的；

17.单独制定会费标准的；

18.通过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方式将分支（代表）机构委托其

他组织运营的；

19.存在违规收费或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等情形的；
20.违反其他管理规定的。

全市性社会团体发现分支（代表）机构存在上述第 1、8、9、

10、11、12、13项情形以及其他违法违规问题情节较为严重的，

要立即予以终止；存在其他违法违规问题但情节较为轻微的，要

限期全面整改，及时纠正违规行为，消除风险隐患。相关终止和

整改情况要及时提交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并主动向社会

公开，自觉接受会员和社会监督。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业务主管单位、各全市性社会团体

要高度重视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将其作为深刻认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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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作为营造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良好社会

环境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以高度责任感和强

烈紧迫感抓好专项整治行动。

（二）扎实组织实施。各全市性社会团体要严格对照本《通

知》确定的整治任务要求进行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

无论是否设立分支（代表）机构、无论是否存在问题，均要及时报

送《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附件

1）。其中，双重管理的社会团体报送至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汇总，

各业务主管单位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对所主管的社会团体自查

自纠情况进行认真审查，指导督促其进一步完善整改举措，抓好

整改落实，对整改完成情况逐一确认，汇总填报《XX主管全市性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附件 2），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包括工作开展情况、取得
的实效、经验做法、问题困难以及意见建议等），一并报送至市

民政局；直接登记和已脱钩的社会团体将附件 1报送至市民政局。

（三）加强监督检查。市民政局将结合年检、双随机一抽查

等工作开展，对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情况

进行抽查检查。对于抽查检查中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瞒报漏报、

整改不到位、不服从业务主管单位指导监管等情形的，将按照有

关规定综合运用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公开曝光、年检降档、评

估降级等措施，从严从重加大处理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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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长效治理。各业务主管单位要结合此次专项整治

行动开展，进一步完善所主管的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长效

治理举措和监督管理办法，积极引导其进一步建立健全分支（代

表）机构管理制度，加强内部监督，强化政治引领，确保各分支

（代表）机构规范运行、有序发展。

（五）及时报送情况。请各业务主管单位确定 1名专项整治

工作联络人，于 5月 6日前将《联络人信息表》（附件 4）反馈

至电子邮箱，并于 6月 30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及《全市性社

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附件 1）和《XX主

管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统计

表》（附件 2）报送至市民政局，同时发送电子版至电子邮箱。

双重管理的社会团体于 5月 31日前将附件 1报送业务主管单位审

核汇总；直接登记和已脱钩的社会团体于 6月 30日前报送至市民

政局。

联系人：程健、周红、沈杰
联系电话：89188251、89188266、89188256

电子邮箱：sgjshetuan@163.com

邮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民安大道 489号 402办公室

附件：1.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

2.XX主管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

治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3.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事项解析

https://chinanpo.mca.gov.cn/news/annex/2351/%E5%85%A8%E5%9B%BD%E6%80%A7%E3%80%81%E5%9B%BD%E9%99%85%E6%80%A7%E7%A4%BE%E4%BC%9A%E5%9B%A2%E4%BD%93%E5%88%86%E6%94%AF%EF%BC%88%E4%BB%A3%E8%A1%A8%EF%BC%89%E6%9C%BA%E6%9E%84%E8%87%AA%E6%9F%A5%E8%87%AA_1649643902109.docx
https://chinanpo.mca.gov.cn/news/annex/2351/%E5%85%A8%E5%9B%BD%E6%80%A7%E3%80%81%E5%9B%BD%E9%99%85%E6%80%A7%E7%A4%BE%E4%BC%9A%E5%9B%A2%E4%BD%93%E5%88%86%E6%94%AF%EF%BC%88%E4%BB%A3%E8%A1%A8%EF%BC%89%E6%9C%BA%E6%9E%84%E8%87%AA%E6%9F%A5%E8%87%AA_1649643902109.docx
mailto:1552962510@qq.com
https://chinanpo.mca.gov.cn/news/annex/2351/%E5%85%A8%E5%9B%BD%E6%80%A7%E3%80%81%E5%9B%BD%E9%99%85%E6%80%A7%E7%A4%BE%E4%BC%9A%E5%9B%A2%E4%BD%93%E5%88%86%E6%94%AF%EF%BC%88%E4%BB%A3%E8%A1%A8%EF%BC%89%E6%9C%BA%E6%9E%84%E8%87%AA%E6%9F%A5%E8%87%AA_1649643902109.docx
https://chinanpo.mca.gov.cn/news/annex/2351/XX%E4%B8%BB%E7%AE%A1%E5%85%A8%E5%9B%BD%E6%80%A7%E3%80%81%E5%9B%BD%E9%99%85%E6%80%A7%E7%A4%BE%E4%BC%9A%E5%9B%A2%E4%BD%93%E5%88%86%E6%94%AF%EF%BC%88%E4%BB%A3%E8%A1%A8%EF%BC%89%E6%9C%BA%E6%9E%84_1649643906623.docx
https://chinanpo.mca.gov.cn/news/annex/2351/XX%E4%B8%BB%E7%AE%A1%E5%85%A8%E5%9B%BD%E6%80%A7%E3%80%81%E5%9B%BD%E9%99%85%E6%80%A7%E7%A4%BE%E4%BC%9A%E5%9B%A2%E4%BD%93%E5%88%86%E6%94%AF%EF%BC%88%E4%BB%A3%E8%A1%A8%EF%BC%89%E6%9C%BA%E6%9E%84_164964390662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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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络人员信息表

重庆市社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重庆市民政局代章）

2022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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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
社会团体（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业务主管单位审核（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说明：
1.自查范围包括社会团体设立的所有分支机构（包括专项基金管理工作委员会）、代表机构；

2.设立时间：2014年之前成立的分支（代表）机构，以登记管理机关批复时间为准；2014年之后成立的，以会议审议通过时间为准；

3.设立方式：以会议形式审议通过的，需写明会议时间和会议名称；

4.业务范围：详细填报本分支（代表）机构的业务领域和主要职责；

5.组织机构：主要填报本分支（代表）机构下设的各类机构名称；

6.近两年开展的主要活动：简要介绍 2020年、2021年开展的主要活动情况，包括时间、地点、方式、人员等；

7.自查情况：对照本《通知》整治任务要求自查发现的问题情况，未发现问题填“无”；

8.整改情况：针对自查发现问题提出的整改措施、步骤、时限和进展等情况，自查未发现问题的填“无”。

9.未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名称”栏填“无”，其他内容可不填写。

10.双重管理的社会团体，须于5月31日前报送业务主管单位；直接登记和已脱钩的社会团体，须于6月30日前报送至市民政局。

序

号

基本情况

自查情况 整改情况社会团体名

称

分支（代表）

机构名称

设立

时间

设立

方式
业务范围 组织机构

近两年开展的

主要活动

1
1.……

2.……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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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主管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
进展情况统计表

业务主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总体情况 成果 备注

1 社会团体总数（个）

2 开展自查的社会团体数（个）

3 自查的含有分支（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数（个）

4 自查的未有分支（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数（个）

5 抽查检查的社会团体数（个）

6 发现存在整治情形的社会团体数（个）

7 列入整治范围的分支（代表）机构数（个）

问题情形
涉及问题（个） 涉及社会团体（个）

发现 完成整治 发现 完成整治
8 已完成社会团体授权任务和宗旨使命的
9 超出社会团体章程规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
10 另行制定章程的
11 名称或业务范围有相同相似的
12 未按照规定程序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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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中心”、“联盟”、“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名称命名的
14 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重庆”、“重庆市”、“渝”等字样的
15 除代表机构外，名称带有地域性特征的

16 分支（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
17 内部管理混乱影响正常运转的
18 拒不服从社会团体领导和管理的
19 连续两年及以上未开展活动的
20 与非法社会组织存在勾连的

21 未经社会团体授权或者批准，擅自发展会员、收取会费、接受捐赠、以社会团体名
义开展活动的

22 财务收支未纳入社会团体统一账户管理的

23 开设独立银行账户的

24 单独制定会费标准的

25 通过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方式将分支（代表）机构委托其他组织运营的

26 存在违规收费或者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形的

27 违反其他管理规定的

整治结果
涉及分支（代表）机构数（个） 涉及社会团体（个）
列入整治 完成整治 列入整治 完成整治

28 终止的分支（代表）机构

29 限期整改的分支（代表）机构



- 14
-

附件 3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事项解析

一、整治范围

（一）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指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成立，

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

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含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

单位）以外的组织可以作为单位会员加入社会团体。社会团体名

称后缀有“协会”“商会”“促进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

“联谊会”等字样的社会组织。

（二）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社会团体根据开展活动

的需要，依据业务范围的划分或者会员组成的特点，设立专门从

事该社会团体某项业务活动的机构，分支机构可以称为分会、专

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等；代表机构可以 称

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 社会

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得另行制订章程，在社会

团体授权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发展会员，法律责任由设立该分

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分支（代表）机构全 称由以下

部分依次组成：所属社会团体名称的规范全称+业务领域+组织

形式，如：重庆市舞蹈协会民族舞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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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2014年 7月 24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的决定》（渝府发

〔2014〕32号），取消了市民政局对全市性社会团体和市内跨区

县（自治县）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设立、变更、

注销）事项的审批项目。2014年 10月 24日，《重庆市民政局关

于取消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事项有关问

题的通知》（渝民发〔2014〕135号），对有关事项进行明确。各

区县也对标参照执行。社会团体根据本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

范围，可以自行决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

当经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形成会议纪要，妥善保存原

始资料。

二、整治内容解析
1.已完成社会团体授权任务和宗旨使命的：如 X商会授权 X

分会开展某项任务，任务已完成。

2.超出社会团体章程规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如 X 商会 X

分会不按 X商会章程开展活动。

3.分支（代表）机构另行制定章程的：分支（代表）机构不

具有法人资格，不得另行制订章程。

4.名称或业务范围有相同相似的：如 X销售协会经履行内部

程序后设立 X销售分会和 X营销分会。

5.未按照规定程序设立的：即未经社会团体理事会（常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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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研究决定，擅自设立、变更、终止分支（代表）机构的，

如 X舞蹈协会未履行内部程序设立、变更、终止街舞分会。

6.以“中心”“联盟”“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名
称命名的：如 X舞蹈协会经理事会同意后设立 X舞蹈协会街舞

联盟。

7.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重庆”、“重庆市”、“渝”等字

样的：如重庆市舞蹈协会经履行内部程序后设立重庆市舞蹈协会

重庆街舞联盟。

8.除代表机构外，名称带有地域性特征的：如 X舞蹈协会经

履行内部程序后设立 X舞蹈协会沙坪坝分会。

9.分支（代表）机构下再设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的：如 X舞蹈协会街舞分会下再设立渝北办事处。

10.与非法社会组织存在勾连的：与未依法经民政部门登记

的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开展交流合作。

11.未经社会团体授权或者批准，擅自发展会员、收取会费、接

受捐赠、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的：如 X商会建材分会未经

X商会授权或者批准擅自以 X商会名义发展会员、收取会费、

接受捐赠、开展培训活动。

12.财务收支未纳入社会团体统一账户管理的：针对私自设

立银行账户或者使用其他银行账户的分支（代表）机构。

13.通过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方式将分支（代表）机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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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其他组织运营的：如 X商会将建材分会委托 XX建材公司运

营，每年向 XX建材公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的情形。

14.存在违规收费或者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形的：

如 X商会建材分会未依法依规按章程违规收取有关费用。如 X

商会未按 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重

庆市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渝民发

〔2014〕30 号）“经立项、审批后实施”的规定，违规开展评比表

彰活动，同时经理事会研究，由X商会建材分会承办等情形。

15.违反其他管理规定的：（1）存在未经批准擅自以分支（代
表）机构名义开展“一讲两坛三会”活动情形的：如 X商会建材分

会未经 X商会批准开展举办讲座、论坛、讲坛、年会、报告会

和研讨会等活动。（2）未经业务主管单位或者外事管理部门批准

擅自设立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的：这里不赘述。（3）在年检中

瞒报、漏报分支（代表）机构的：如X舞蹈协会经理事会同意

后设立青年街舞分会，但在年检中并未报送设立分支（代表）机

构的情况。（4）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专项基金超规定范围使

用，用于经营性投资或者购买企业债券、股票、投资基金等：针 对

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的社会团体。（5）其它情形。

16.内部管理混乱影响正常运转、拒不服从社会团体领导和
管理、连续两年及以上未开展活动、开设独立银行账户、单独制 定

会费标准等情形的，这里不赘述。



附件 4

联络人员信息表

业务主管单位（盖章）：

姓名 职务 座机号码 手机号码 微信号

18


	重庆市教育学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表
	XX 主管全市性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事项解析
	6.以“中心”“联盟”“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名
	13.通过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方式将分支（代表）机构委
	14.存在违规收费或者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形的：
	15.违反其他管理规定的：（1）存在未经批准擅自以分支（代
	16.内部管理混乱影响正常运转、拒不服从社会团体领导和

	联络人员信息表

